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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都市更新推動小組第四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95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貳、 地點：本會 B136 會議室 

參、 主席：張副主任委員景森（公出） 

內政部林次長中森          紀錄：江明宜、柯茂榮 

肆、 出（列）席單位及代表：（詳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各單位發言：（略） 

柒、 會議結論： 

一、 報告事項 

（一）確定上次會議決議及辦理情形報告。（內政部營建署） 

1.洽悉。 

2.提案七－決議 1.部分文字修正為：「---，必要時並修

正都市計畫說明書，以加速進行更新事業。」 

3.修正後確定上次會議決議。 

4.推動小組歷次討論案決議事項，請列表填列，追蹤其

辦理情形。 

（二）澎湖縣馬公市新復里周圍地區澎防部及海軍營地評估

遷移事宜報告（國防部） 

1.洽悉。 

2.基於國防戰備需求，尊重國防部評估檢討結果，至於

都市更新範圍，依上次會議決議儘速辦理。 

（三）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之處理原則報告（財政

部國有財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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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洽悉。 

2.本案涉及國有土地管理政策，請國有財產局參考與會

委員及各單位代表意見，審慎檢討修正後提下次會議

討論，再提行政院財經小組會議報告。各單位另有意

見，請以書面逕送該局參辦。 

3.建議從國土資源的利用效益、國家資產的最高利益及

都市更新推動等方面加以考量，建立評估機制。 

（四）台鐵左營新站站前土地再開發整體規劃構想（高雄市

政府） 

1.洽悉。 

2.再開發整體計畫宜擴大檢討範圍，配合高鐵通車及

其他重要建設，以前瞻宏觀的角度，調整都市計畫，

強化站區周邊都市機能。 

3.行政院經建會及都市更新總顧問所提建議，請高雄

市政府參考，並研擬詳細開發建設計畫及管制措施，

作為後續再開發或辦理都市更新工作之依據。 

二、討論事項 

（一）提案一：高雄捷運 R17 至 R19 車站沿線兩側土地都

市更新先期可行性評估案（提案單位：高雄

市政府） 

決議： 

1.本更新地區位處高鐵左營站、台鐵左營新站及高雄捷

運紅線 R16三鐵共構附近，該等重大建設即將完工啟

用，R17至 R19車站沿線中油宏南、右沖、後勁宿舍

區及高廠業務區，其都市機能及結構允宜適切加以調

整，高雄市政府已依行政院遷廠決策，完成再發展計

畫之委託研究規劃，原則請中油公司配合推動。如中

油公司擬不遷廠，請於半年內研提整體再發展計畫，

陳報行政院核示後據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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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本案規劃單位所提中油公司跨區更新再發展策

略，請高雄市政府與中油公司於 1個月內組成「專案

工作小組」，審慎評估推動之可行性。 

3.捷運車站周邊地區宜發展為商業區， R18 車站周邊

右沖宿舍區都市更新計畫，宜配合中油公司整體再發

展計畫期程辦理，其不影響整體再發展計畫可推動單

元，請積極優先推動。 

（二）提案二：台鐵舊高雄港站及臨港西線沿線更新先期可

行性評估案（提案單位：高雄市政府）  

決議：  

1.高雄臨港線原為產業鐵路，為因應高雄港站貨運功能

逐漸喪失，廢除臨港鐵路，港站地區宜利用此機會積

極推動都市再發展計畫。 

2.本案都市更新採方案一跨區更新，具有下列優點： 

（1）高雄市政府全數取得路廊用地，縫合都市紋理，

有利高雄市都市整體發展。場站公共設施服務水

準，可採用低建蔽率及都市設計手法，來獲得應

有的服務水準。 

（2）台灣鐵路管理局取得場站開發權利，可整體規劃

開發使用，使土地開發策略更具靈活性。 

3.本案請高雄市政府與台灣鐵路管理局等相關單位於 2

個月內共同組成「專案工作小組」，研商因應臨港線

停駛時交通衝擊及替代運輸方案，並就台灣鐵路管理

局所有（高雄火車站以外）臨港線等土地，利用此機

會與高雄市政府協調整體回饋條件與機制，以高雄市

政府取得路廊用地，台鐵取得場站用地為原則，一次

解決用地回饋及都市計畫變更問題。高雄市政府若為

避免舊高雄港站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不足，可少部分公

共設施回饋至該地，期使高雄市政府、台鐵及市民三

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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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至高雄市政府取得路廊用地後，應考量朝國際化都市

發展，部分作觀光運輸輕軌捷運使用或縫合都市紋

理，宜審慎研擬使用對策，為高雄打造更寬廣空間。 

5.請高雄市政府主動協商台灣鐵路管理局及鐵路改建

工程局，密切聯繫與協調整合，並配合辦理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與推動都市更新計畫。 

（三）提案三：台南市台南轉運站都市更新推動計畫案（提

案單位：台南市政府）  

決議：  

1.推動方式：本基地緊臨台南火車站，為台南市重要門

戶，依據台南市政府先期規劃成果，本基地主要定位

為商業發展，輕軌電車之軌道、月台及鐵路地下化部

分設施等公共服務設施，僅使用一樓及地下樓層部分

空間；此外，本基地國有土地佔 94.66%，建議本案

由市府依據都市計畫法擬定都市更新計畫後，由台鐵

局或國產局依據「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之處

理原則」（草案），如市府評估結果不適宜擔任實施者

時，即辦理標售或標租地上權，並於招標須知及契約

草案中明定，得標者一律參與都市更新，得標後依據

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計畫，擬訂興建計畫或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報市府核准後實施，以符彈性及效率。 

2.細部計畫擬定：本基地係位於「變更台南市東區都市

計畫通盤檢討案」車(專 2)車站專用區內，請台南市

政府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審查上開通檢

案之決議，儘速擬定該「車站專用區」之細部計畫後，

報內政部核定本基地變更主要計畫，俾利辦理後續引

進民間投資開發作業。 

3.推動時程：本案請台南市政府掌握時間於 96 年上半

年完成細部計畫及都市更新計畫之擬定及發布作

業，並請國有財產局或臺鐵局於細部計畫及都市更新



 5 

計畫擬定期間同步研擬招標文件，俾於計畫發布實施

後隨即招標，以期於 96 年底前辦理標售作業，引進

民間投資。 

4.經費補助：本案後續擬定細部計畫及都市更新計畫之

委辦費用，由營建署斟酌納入 96 年度都市更新示範

計畫予以補助辦理。 

（四）提案四：台南市舊台汽車站都市更新推動計畫案（提

案單位：台南市政府）  

決議： 

1.本案請台南市政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9條規定，

辦理公開甄選民間實施者進行後續更新再開發，並請

依推動時程積極辦理。 

2.本案緊鄰台南市鐵路地下化工程範圍，請台鐵、鐵路

改建工程局協助整合鐵路地下化工程及相關業務使

用空間之介面，並提供基本需求（例如 B3 層備用機

房、大型機具出入口、車站票務系統及營運管理等空

間配置需求及準確需求面積），以利擬定招商文件。 

3.後續辦理公開甄選招商計畫經費，由營建署斟酌納入

96年度都市更新示範計畫予以補助。 

（五）提案五：台南市經濟部標檢局地區都市更新推動計畫

案（提案單位：台南市政府）  

決議： 

本案請台南市政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9條規定，公

開甄選民間實施者進行後續更新再開發，並請依推動時

程積極辦理，所需經費，由營建署斟酌納入 96 年度都

市更新示範計畫予以補助。 

（六）提案六：台南縣永康市台鐵兩側都市再生先期規劃案

（提案單位：台南縣政府）  



 6 

決議： 

1.本更新地區未來的土地再發展計畫，有關回饋比例請

台南縣政府參考與會委員暨各單位代表意見，務實檢

討修正以提高可行性。 

2.本更新地區土地全數為國有，且政府亦無取得更新後

房舍之需求，故其土地開發方式，建議由台南縣政府

先完成都市計畫變更，並依都市計畫法規定，擬定都

市更新計畫後，由國產局依據「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

國有土地之處理原則」（草案），如縣府評估結果不適

宜擔任實施者時，即辦理標售，並於招標須知及契約

草案中明定，得標者一律參與都市更新，得標後依據

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計畫，擬訂興建計畫或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報縣府核准後實施，以符彈性及效率。 

3.本案更新基地雖然預計於 97 年底始能完成搬遷，惟

相關都市計畫變更、都市更新計畫之擬定、招標作

業，以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興建計畫之擬定與審

核，皆可先行展開作業，以期於 97年底完成搬遷後，

即可辦理交地動工興築。請台南縣政府訂定確切推動

流程與期程，積極推動，並請國防部及國有財產局密

切配合。 

 

捌：臨時動議： 

（一）提案一：臺南市創意文化園區都市更新推動計畫案（提

案單位：台南市政府）  

決議： 

1.推動方式： 

(1)本更新地區創專二更新單元，範圍內有市定古蹟「原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南支局」，文建會已申請土地撥

用中，並編列預算進行整建維護，建議續由文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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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推動辦理。 

(2)創專一更新單元，面對台南公園(原中山公園)，鐵

路地下化後將與成大校園銜接，且基地方正，無涉

鐵路地下化工程，深具發展潛力。建議未來由台南

市政府會商文建會依據都市計畫法擬定都市更新計

畫後，由台鐵局依據「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

地之處理原則」（草案），如市府評估結果不適宜擔

任實施者時，即辦理土地標售或標租地上權，並於

招標須知及契約草案中明定，得標者一律參與都市

更新，得標後依據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計畫，擬訂

興建計畫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市府核准後實

施，以符彈性及效率。此外，本案位處台南車站及

台南公園，建議放寬其容積率管制，土地處分增加

之收益，由台南市政府與台鐵局協議分配，挹注台

南市更新基金，作為推動都市更新之經費。 

2.細部計畫擬定：本基地位於「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

部分機關用地、住宅區為創意文化專用區」範圍內，

刻由文建會委託擬定細部計畫草案中，請台南市政

府會同文建會，考量周邊地區之整體規劃發展及本

基地招商開發之條件，儘速擬定公布本地區細部計

畫，俾利辦理後續引進民間投資開發作業。 

3.推動時程：本案請文建會及台南市政府掌握時效，

於 96 年上半年完成都市更新計畫及細部計畫之擬

定及發布程序；並於計畫擬定期間同步研擬招標文

件，俾於都市更新計畫及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後隨即

招標，以期於 96年底前引進民間投資。 

4.經費補助：本案後續都市更新計畫擬定及招商計畫

之委辦費用，請台南市政府儘速提案，由內政部營

建署納入 96年度都市更新示範計畫予以補助。 

玖、散會：下午 1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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